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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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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社區空間營造計畫徵選活動簡章	

109.07	

n 活動緣起	

為落實民眾參與社區空間營造之觀念，並提供社區規劃師發揮所長、服務社區之平台

與機會，自民國 103 年起，花蓮縣政府持續推動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，並藉由社區

規劃師持續深耕、參與公共事務經營，「由下而上」自主提案改善社區空間環境，增

加縣府政策與社區居民互動對話的多元管道，以朝向更為長遠且具整合性的思考模式

推動社區發展。今年度計畫重點工作內容包含『社區空間營造計畫』、『培訓課程』與

『產業優化活動』等三項，其辦理方式說明如後。	

n 活動目標	

一、配合社區規劃師輔訓制度運作，由下而上，結合知能學習與實務操作，全面推展

花蓮社區環境再造工作。	

二、藉由社區自行僱工購料之空間營造方式，落實民眾參與，凝聚社區共識與向心力，

使環境改造成為社區動員的事業。	

三、有效媒合社區規劃師協助社區，運用在地素材與創意，發展出具有花蓮地方特色

的社區風貌，共同打造「幸福花蓮‧花園城市」願景。	

n 參與對象	

l 花蓮縣鄉（鎮、市公所）、村里辦公處	

l 花蓮縣內立案社區發展協會	

l 組織章程內含『社區／部落營造』等相關事務之合法立案組織／團體	

l 已授證之花蓮縣社區規劃師及對社區公共事務有參與興趣者	

n 【社區空間營造計畫徵選】	

今年度將媒合社區規劃師協助社區組織辦理兩階段『社區空間營造計畫』，初階階段入

選之社區組織始具參與進階計畫之提案資格。	

一、初階階段	

(一)	 社區完成報名後，輔導團隊將邀請專家學者至現地實地勘查，社區組織須派

代表與合作之社區規劃師共同參與，說明社區面臨問題與今年度計畫執行之

預訂工作內容。參與計畫之社區團隊須於規定期程內提出社區空間營造「初

階」計畫基本資料表（需印製計畫基本資料表一式 10 份，採 A4 列印及左側

雙針裝訂），同時請將電子檔案 E-mail 至 rich.la@msa.hinet.net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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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	 計畫提出後，輔導團隊將邀請「花蓮縣城鎮之心工程計畫委員會」委員與專

家學者組成遴選小組進行評選，擇優給予每案 5~10 萬元之經費補助（實際補

助經費以最終核定補助額度為準）。	

(三)	 社區須依委員核定意見修正計畫內容送輔導團隊核備，入選之社區團隊應指

派 1 人作為主要聯繫窗口，依修正後計畫啟動後續僱工購料工作。僱工購料

期間，輔導團隊會適時召開『成長管理及工作討論會議』邀集各社區團隊報

告工作進度，並將持續邀請專家學者現地訪視給予必要輔導，以協助社區提

昇空間營造成效，社區組織須派代表與『社區規劃師』共同參與並說明整體

計畫操作進度。	

二、	社區空間營造計畫提案方向	

(一)	 新手組（103-108 年間未曾獲本計畫補助之新進社區）	

l 針對社區窳陋空間、髒亂角落或其他重大之環境議題，提出社區基本環境空

間改善需要，如社區環境清整、簡易綠美化等。	

l 計畫應強調社區一起參與和動手做，以促進社區認同、增加社區印象、設施

特色的相關改善為主。	

(二)	 老手組（103-108 年間曾獲本計畫補助之資深社區）	

l 強調自我滾動檢討，透過已完成營造點之空間使用經驗，提出活化利用或改

善需求，以補充不足與提昇空間相關成效。	

l 計畫應強調環境空間美學，鼓勵栽植多年生開花植物，進而提升花蓮整體城

市美化，符合建構花蓮成為花園城市之施政目標。	

n 【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】	

透過『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』的辦理，一方面培訓具有高度活力與熱情的新血作為社

區種籽參與社區改造工作，另一方面將建立社區規劃師積點回訓制度，持續強化已授

證社區規劃師之參與度與專業力。	

一、	招募對象與資格	

為重新喚回社區營造動能，加強社區規劃師對社區自力營造操作流程之基本認知

與專業能力，預計開辦一班（人數 30~40 人），依報名順序，額滿為止。主辦單

位保留報名篩選之權利，具社區幹部身份或有社區服務經歷者將有優先入選資

格。	

(一)	 新進學員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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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資格不設限，包括在地民眾、鄉鎮市公所、村里鄰長、社區發展協會與人民

團體成員等，只要對社區公共事務具參與興趣者，皆歡迎報名參加課程。	

(二)	 回訓社區規劃師	

l 針對 103、104 年度已授證花蓮縣社區規劃師，並採積點認證制度，以鼓勵社

規師回到社區展開行動，並與社區組織建立良好互動關係。	

l 103、104 年度已授證社區規劃師須於今年度獲得積點至少 12 點，明(110)年始

具有協助提案資格，回訓機制點數計算方式如下表：	

表 1	 	 已授證花蓮縣社區規劃師回訓積點方式	

社區規劃師回訓實施方式	
點數	

計算方式	
點數	 證明文件	

參加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	 每堂課	 1 點／堂	 簽到／簽退	

參加專家學者輔導現場訪視社區	 每場次	 2 點／次	 簽到／簽退	

參加花蓮縣政府建設處相關研習活動	 每場次	 2 點／次	 簽到／簽退	

參加進階營造點徵選會議	 每半日	 2 點／半日	 簽到／簽退	

參加成長管理工作討論會議	 每場次	 1 點／次	 簽到／簽退	

參加成果發表會	 每場次	 1 點／次	 簽到／簽退	

二、	招募對象與資格	

培訓課程上課時間為每週 1 次，共 3 週，合計 24 小時。	

上課時間：民國 109 年 8 月 29 日、9 月 5 日、12 日（星期六）08:30~17:30	

上課地點：花蓮縣社會福利館／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（暫定）	

三、課程規劃	

培訓課程將結合專題研討與實習操作兩部分，讓學員能由「做中學」獲得實際體

驗。教學內容涵括『社區規劃師概要介紹、社區場所精神、地方共識凝聚、空間

美學創意、僱工購料工法探討、經費核銷及成果維護』等六大面向。	

(一)	 專題研討	

以專題研討方式深入探討社區營造的理念與工作主軸（課程規劃詳下表 2）。	

(二)	 實作討論	

配合小組討論方式進行進階計畫的提案計畫操作（每組學員人數以 4～6 人／

視報名情況調整），以「入選初階社區營造點僱工購料參與社區」為案例，

進行進階演練提案與改善創意發想，由輔導老師協助學員藉由公共參與式討

論過程，提出進階徵選操作構想與概念，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。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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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	 	 培訓課程規劃表	

日期	 時間	 課程內容	

8/29	

（六）	

課程(一)	 社區規劃師概要介紹	

08:30~09:00	 報到	

09:00~09:10	 開訓儀式	 建設處代表	

09:10~10:10	 社區規劃師的角色與任務	 講師	

10:10~10:20	 休息茶敘	

10:20~11:50	 社區發展經驗分享	 講師	

11:50~12:00	 綜合討論	 輔訓團隊	

課程(二)	 社區場所精神	

13:00~13:10	 報到	

13:10~14:40	 花蓮環境發展議題探討	 講師	

14:40~15:00	 休息茶敘	

15:00~17:30	 進階社區提案討論（一）	 輔導老師	

9/5	

（六）	

課程(三)	 地方共識凝聚	

08:30~09:00	 報到	

09:00~10:30	 社區產業發展與永續經營	 講師	

10:30~10:40	 休息茶敘	

10:40~12:10	 花蓮地方創生發展與推動	 講師	

課程(四)	 空間美學創意	

13:10~13:20	 報到	

13:20~14:50	 花蓮在地生活美學創意	 講師	

14:50~15:10	 休息茶敘	

15:10~17:30	 進階社區提案討論（二）	 輔導老師	

9/12	

（六）	

課程(五)	 僱工購料及成果維護	

08:30~09:00	 報到	

09:00~10:30	 環境綠美化植栽運用與維護管理	 講師	

10:30~10:40	 休息茶敘	

10:40~12:10	 僱工購料參與經驗分享	 講師	

課程(六)	 經費核銷程序	

13:10~13:20	 報到	

13:20~14:50	 經費核銷與常見問題	 講師	

14:50~15:10	 休息茶敘	

15:10~17:30	 進階社區提案討論（三）	 輔導老師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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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訓審查標準	

培訓過程中將對「進階提案討論參與程度」、「出缺課情形」、「進階提案成績」

做考核，以上 3 項分數加總後達 75 分者，授予「社區規劃師」認證證書，合計總

分未達者，將不頒予證書。	

表3	 	 結訓審查標準表	

項次	 評分項目	 百分比	 備註	

一	
進階提案討論	

參與程度	
20%	

由各組指導老師依參與程度評分。	

二	 出缺課情形	 40%	

依出席時數與課程時數比例計算，計算方式如

下：如出席簽到 18 小時，則所得分數為 40	 ×	

18／24=30 分。	

三	 進階提案成績	 40%	

依各組提案成績比例計算，計算方式如下：	

如分組提案成績為 80 分，則所得分數為 40	 ×	

80／100=32 分	

n 【產業優化活動】	

一、提案範疇	

社區可針對社區內特色農、漁產品之育成、包裝、餐飲設計、導覽解說、品牌設

計、網路行銷等，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待突破之瓶頸或困境，提出試驗性之優化

改善計畫；可申請之補助項目內涵包括：	

1.講師費：依照執行計畫所須委請專業講師辦理相關授課、撰稿、輔導、出席…

等相關費用，按實際授課時數給予講師費用，該項經費編列金額上限

不能超過總申請經費金額 30%。	

2.材料費：與執行計畫相關購置物品為限，非一般性事務支出，如實驗性耗材、

物品、圖書…等產業優化必須使用之物品購置，經費編列約占總申請

經費金額 40%。	

3.設備費：與計畫直接相關單價未達新台幣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設備購置，該項

經費編列金額上限不能超過總申請經費金額 20%。	

4.雜	 	 支：與執行本計畫相關非屬上列項目之費用，如講師差旅、郵寄、影印、

辦公事務、誤餐便當…等雜項費用，須含成果發表會舉辦時計畫成果

展現布置費用，該項經費編列約占總申請經費金額 10%。	

二、辦理方式	

(一)	 輔導團隊將邀請「花蓮縣城鎮之心工程計畫委員會」委員與專家學者組成遴

選小組進行評選，擇優給予每一提案計畫 10~15 萬元之經費補助（實際補助

經費以最終核定補助額度為準）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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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	 社區須依委員核定意見修正計畫內容送輔導團隊核備，入選之社區團隊應指

派 1 人作為主要聯繫窗口，依修正後計畫啟動後續工作。計畫期間，輔導團

隊會適時召開『成長管理及工作討論會議』邀集各社區團隊報告工作進度，

並將持續邀請專家學者現地訪視給予必要輔導，以協助社區提昇空間營造成

效。	

(三)	 計畫執行過程須詳實紀錄，並將操作過程製作成成果海報，尺寸為全開大小

（109.1×78.6 公分）2 張以上，配合『花蓮社區規劃師成果發表會』舉辦時間

說明計畫推動成果，以展示社區產業優化執行過程與努力成果。	

(四)	 入選計畫各項工作項目須於 109 年 11 月 15 日前執行完成，社區團隊若未依相

關規定參與輔導團隊邀請之活動（如專家輔導現地訪視、成長管理會議、成

果發表會等活動），或未依期限內執行完成，得視情節扣減補助金額，或取消

補助資格。	

n 報名方式	

一、	截止時間	

社區組織／個人若有參與意願，請於 109 年 8 月 5 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將初階計

畫 ／ 產 業 優 化 實 驗 計 畫 等 基 本 資 料 表 ／ 培 訓 課 程 報 名 表 等 資 料 傳 真 至

(02)8931-3588 與 E-mail 至 rich.la@msa.hinet.net，或以掛號郵寄方式，寄至綠奇規

劃設計股份有限公司收（11685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10 巷 3 號 1 樓），送件時間逾

期、所送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格式者將不予受理。	

註：欲報名參與『社區空間營造計畫』或『產業優化活動』之社區組織，亦需指

派至少 1 位成員參與前述社區規劃師培訓課程。	

二、	報名表格	

請至花蓮縣社區規劃師 Facebook 社團下載或洽詢輔導團隊(02)8931-3288 分機 13

陳先生索取。	

n 備註	

本活動簡章若有未詳盡之處，得由主辦單位視需要調整修正，並公佈於縣府建設處網

站與花蓮社區規劃師 Facebook 社團。	


